
日期 : 2020-01-19    講題 : 教會(上)--屬神的子民、屬靈的家 

講員 : 梅淑娟牧師   經文 : 弗 3:20-21 

 

 

1.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(弗 1:20-23, 弗 4:1-6; 西 1:18, 2:19) 

 

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基督是教會的頭，所有信徒都是身體裡不同部分的肢體，被主基

督帶領，在主的愛裡聯絡結為一體。  

 

弗 1:20-23 「... 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、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．23 教會是他的身

體、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。」 

 

弗 4:1-6 「... 4 身體只有一個 、聖靈只有一個、正如你們蒙召、同有一個指望、5 一主、

一信、一洗、6 一神、就是眾人的父、超乎眾人之上、貫乎眾人之中、也住在眾人之內。」 

 

西 1:18 「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...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」 

 

西 2:19「... 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、就因 神大得長進。」 

 

2. 教會是神國子民、屬靈的家 (弗 2:18-22; 林後 6:14-18) 

 

我們同得神天國子民的身分、同是神家裡的人，同有一個天上的父親，一同在天父的

愛裡建立屬靈的大家庭，在主的愛裡彼此聯絡、同心讓神的國度與榮耀在地上彰顯。 

 

弗 2:18-22 「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、得以進到父面前。19 這樣、你

們不再作外人、和客旅、是與聖徒同國、是神家裡的人了．...」 

 

林後 6:14-18 「...18 我要作你們的父、你們要作我的兒女。』這是全能的主說的。」 

 

教會比喻為一個屬靈大家庭 (弗 2：19)，同有一個父親(賽 63：16，9：6；何 11：1；羅

8：15；約 1：12；加 4：5-6；林後 6：18)。我們是神家中的成員(提前 3：15)，神的兒

女(弗 1：5，3：14-15，5：8)，彼此被稱為弟兄和姊妹(太 12：50；提前 5：2；雅 2：15)。 

 

3. 教會是聖靈的殿/居所 (林前 3:16; 林後 6:14-17; 弗 2:18-22) 

 

教會是神和聖靈的殿，這屬靈的群體/家當漸漸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、有

神同在(在其中居住、來往)的屬靈群體。 

 

林前 3:16 「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、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。」 

 

弗 2:18-22「...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、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．21 各

〔或作全〕房靠他聯絡得合式、漸漸成為主的聖殿．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

著聖靈居住的所在。」 



林後 6:14-17 「... 16 ...因為我們是永生 神的殿． 就如 神曾說 、『我要在他們中間居

住、在他們中間來往．我要作他們的 神、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』17 又說、『你們務要

從他們中間出來、與他們分別、不要沾不潔淨的物、我就收納你們。」 

 

 

4. 教會是合一愛的團契 (林後 13：14；腓 2：1; 弗 4:1-6) 

 

教會是一個屬靈的團契 (林後 13：14；腓 2：1)。 

 

這表明教會當有聖靈的內住(路 11：13，約 7：37-39，20：22)及在聖靈裡合一(弗 4：4)。 

 

這團契的肢體當彼此相愛，在世人前成為主的見證 (約 13：34-35)。 

 

腓 2:1-2「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、愛心有甚麼安慰、聖靈有甚麼交通、心中有甚

麼慈悲憐憫、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、愛心相同、有一樣的心思、有一樣的意念、使我的

喜樂可以滿足。」 

 

弗 4:1-6「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、既然蒙召、行事為人就當 與蒙召的恩相稱．2 凡事

謙虛、溫柔、忍耐、用愛心互相寬容、3 用和平彼此聯絡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

的心。4 身體只有一個 、聖靈只有一個、正如你們蒙召、同有一個指望、5 一主、一

信、一洗、6 一 神 、就是眾人的父、超乎眾人之上、貫乎眾人之中、也住在眾人之內。」 

 

約 13：34-35「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、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．我怎樣愛你們、你們

也要怎樣相愛。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、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」 

 

 

反思問題: 

1. 你返教會/小組的目的和心態是什麼? 那種心態是否合乎主心意? 對教會造就嗎?    

 

2. 你對所屬教會(方向、聚會和事工等)的認識、參與及委身程度有多少? 你知道自己

在這基督的身體中的「角色」和「功能」是什麼 (旁觀者? 消費者? 批評者? 委身

者? 事奉者? 建造者? …) ? 有需要突破或改善嗎? 如何? 

 

3. 你與「屬靈的家」及「家人」的關係如何? (彼此相愛? 主裡合一? 親密? 願意付出? 

重視這個屬靈的家和家人的需要? 還是: 疏離? 沒有愛或家的感覺/歸屬感? 四海

為家? 曾受傷害? 灰心? 不饒恕? ...) 有需要去修補、經歷神的醫治和重建嗎? 

 

4. 在教會群體和個人裡，你感到神的同在/「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」(林前 3:16 )/中間

居住往來(林後 6:16)嗎? 你重視大家一同「漸漸成為主的聖殿」及「靠他同被建造

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」(弗 2:21-22) 嗎? 有需要突破或改善嗎? 如何? 


